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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县政府关于印发铜山县扶持重点服务业项目建设的若干政策的通知 

铜政发〔2009〕100号 

各镇(场)人民政府，铜山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县各委、办、局(公司)，县各直属单位： 

　　《铜山县扶持重点服务业项目建设的若干政策》已经县政府第1 2次常务会议研究通过，现印发给你们，希结合各自实际，认真贯彻执行。 

二〇〇九年十月九日 


铜山县扶持重点服务业项目建设的若干政策 

　　为推动经济结构调整，提升产业档次水平，促进我县服务业重点项目建设，根据国家、省和市加快发展服务业的政策措施和县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快服务业发展的意见》(铜政发[2009] 3号)精神，特制定本政策： 

　　一、扶持内容 

　　(一)行政审批，各种审批手续由县行政服务中心牵头实行“联审会办制”，凡县级有权批准的项目(需公示的除外)应在受理申请后最短工作日内办结相关手续，如有特-殊原因办结不了的，由相关部门承办人向企业予以反馈意见。需报上级和相关部门审批的，均由受理部门负责向上级主管部门办理审批手续，并依法对申请材料负责。 

　　(二)土地政策。对符合服务业发展规划的要求的重点项目，其用地可优先分配用地指标，并可实行评估价带项目挂牌出让。 

　　(三)财政政策。对经认定的星级宾馆、服务业集聚区、大型购物中心、大型综合超市、仓储式超市、现代物流、大型软件开发和服务外包等新型业态项目，自开始纳：说之日起，前三年由项目纳税地将其经营项目缴纳的营业税和企业所得税地方留成部分全部用于支持企业发展；后两年将企业所得税：地方留成部分5 O％用于支持企业发展。以上优惠，纳税人于开始缴纳税收年度次年第一季度申报，经县三产办、财政局认定报县政府批准后，由受益地财政部门具体办理。 

　　(四)价、费扶持政策。重点服务业项目用水(不包括桑拿．洗浴、洗车等高耗水行业)、供热和用电价格实行与一般工业同价。对在规定时间内竣工的新建服务业项目，建设期间涉及的县级征收的各种行政事业性收费，投资额在2000万元以上不足5000万元的减半收取，投资额5000万元以上的一律免收(法律、法规另有规定除外)。企业因经营需要同国、省、县道搭接出入口或门前铺设广场的，设计方案一经规划部门批准，相关部门在受理企业申请后1 0个工作日内完成相关绿地、树木、路灯等公共设施的移植或迁移工作，免收任何费用。 

　　(五)一事一议"项目。凡引进外资和县外资金在1亿元人民币或1 5 0 0万美元以上，属城市功能性项目、对服务业发展带动性强的项目，经县政府研究批准，实行一事一议，给予其财政、信贷以及其他各类融资、用地、税收等方面优惠。 

　　二、政策落实 

　　拟享受上述政策的项目由项目单位报县三产发展办公室会同有关部门初审、县服、务一业发展领导小组审议通过后，由相关部门具体落实。县三产发展办公室负责协调督促具体落实，县监察局监督实施。 

　　三、适用范围 

　　本政策适用于县碱．府认．定的重点服务业项目(房地产开发项 对同一项目涉及多项补助扶持的，不重复享受，对照最优惠条款执行；符合县政府出台的其它扶持政策意见的，不重复享受，对照最优惠条款执行；国家限制性行业不享受此优惠政策；对发生重大安全事故和重大质量问题的服务业企业，不得享受上述相应的优惠政策。 

　　本文件自下发之日起执行，凡以前相关文件规定的优惠政策与本意觅不一致的，按本文件执行。本政策实施之日前办理的项目，仍按原政策和办法执行。期间如遇国家致策重大调整，以国家政策为准。本办法由县三产发展办公室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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